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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金額 合併比例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金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率計算之子公司名

稱 

不適用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率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不適用     

     

     

3. 說明集團內資金或

監理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定定定，，，，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合併比例一欄，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例合併者填入持股比例，未納入合

併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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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簡要論述銀行面對目前和未來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本行於每年底前，均就整體金融環境及本行未

來發展、相關的法令規範及風險胃納綜合考

量，訂定各項業務下一個年度的策略目標和執

行計畫，以及目標資本適足率。年度結束時並

重新檢視資本配置的效率，以作為下一年度調

整的參考。 

 

【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行 合    併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 年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70,873,180 60,383,539   

第二類資本 32,551,495 21,921,608   

第三類資本 - -   

自有資本合計數 103,424,675 82,305,147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725,652,402 610,616,999   

作業風險 42,592,125 36,140,025   

市場風險 14,833,625 22,810,125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

數 
783,078,152 669,567,149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9.05% 9.02   

資本適足率 13.21% 12.29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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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行 合併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 45,725,000 42,206,000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 -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 -   
 預收股本 - -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12,345,531 11,037,856   
 法定盈餘公積 9,442,173 8,494,884   
 特別盈餘公積 305,423 83,866   
 累積盈虧 7,383,125 3,314,452   
 少數股權 - -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349,597) (398,778)   

減：商譽 3,808,089 3,798,806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 -   
    資本扣除項目 170,386 555,935   
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 70,873,180 60,383,539   
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 -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 -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 -   
 重估增值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192,181 77,067   
 可轉換債券 - -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6,029,700 4,100,476   
 長期次順位債券 26,500,000 18,300,000   
 非永續特別股 - -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累積

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類資本總額百

分之十五者 
- -   

減：資本扣除項目 170,386 555,935   
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 32,551,495 21,921,608   
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 -   
 非永續特別股 - -   
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 - -   
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 103,424,675 82,305,147      
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本行毋須計算合併資本適足率。。。。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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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 

101 年 12 月 31 日 

項    目 內    容 

第一類

資本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無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

位債券 
無 

第二類

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無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

債券 
無 

可轉換債券 無 



 6

長期次順位債券 

九十五年度第一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行，共

分為二券，A 券票面利率為九十天期商業本票利率加 0.25%，每季單利計息

一次，每年付息一次；B 券票面利率為 2.6%，每年單利計息一次。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5,0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六年度第一期第一次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發行，共分為二券，A 券票面利率為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一般存款牌告

機動利率加 0.5%，每季單利計息一次，每年付息一次；B 券票面利率為九

十天期商業本票利率加 0.39%，每季單利計息一次。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還本，發行總額 3,7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六年度第一期第二次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發

行，固定年利率為 3.1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

額 2,3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七年度第一期第一次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發行，票面利率為 3.15%，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

額 3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一期五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二月二十日發行，票面

利率為 2.1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1,0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二期五年六個月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三月五日發

行，票面利率為 2.15%，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5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三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四月三日發行，共分為二券，

A 券五年六個月期，票券利率為 2.15%，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還本；B 券七年期，票面利率為 2.5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還本，發行總額 A 券 200,000 仟元，B 券 3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四期五年六個月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發

行，票面利率為 2.35%，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1,8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五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七月十七日發行，票面

利率為 2.5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9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八年度第六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行，票面

利率為 2.35%，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1,5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九年度第一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發行，票

面利率為 2.2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3,0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九十九年度第二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九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發行，票面

利率為 2.2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2,5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一○○年度第一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行，票

面利率為 1.73%，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2,1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一○○年度第二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行，票

面利率為 1.80%，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2,90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一○一年度第一期七年期次順位金融債券－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發行，票

面利率為 1.58%，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到期一次還本，發行總額 2,280,000
仟元，發行價格 100 元。 

非永續特別股 無 

第三類

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無 

非永續特別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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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1.本表係為資本結構之輔助說明，故須配合資本結構揭露頻率每半年辦理更新。 
2.「內容」欄須逐筆說明該資本工具之主要發行條款；以長期次順位債券為例，須註明各

檔次之發行日期、發行總額、發行價格、票面利率、還本付息條件、發行期限。 
【附表六】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略、

目標、政策與流程 
本行於信用風險管理目標及發展策略上，均遵循主管機關相關法規制

度，訂有「信用風險管理準則」及內部授信政策暨交易對手信用風險

控管機制，於持續關注及衡量國內外經濟金融局勢變化後，針對各項

內部規範進行適時地調整。信用風險管理流程方面，配合新巴塞爾資

本協定，積極導入信用風險評等工具並建立完善之徵授信管理流程。

對授信集中度風險之控管亦涵蓋於內部規範內，透過訂定各項授信限

額及交易對手限額進行控管，以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 

2. 信用風險管理

組織與架構 
透過在各主要事業處下設立風險管理部，以達到第一線即時辨識與處

理信用風險，並建立風險承擔限額及主要監控指標控管各項業務之風

險。於本行重大授信風險提案上，另設有授信審查委員會負責進行審

議。此外，風險管理處擬定風險管理政策與原則，負責衡量及監控全

行風險管理品質，並定期向金控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3. 信用風險報告與

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信用風險於評量與控管的程序上，包括前端的徵信審查、信用評等及

額度控管，中端的期中管理至後端的貸後管理等流程，本行風險控管

權責單位均積極採取有效管理的方式進行控管及定期製作各類信用

風險管理報告，以持續確實地掌握本行各面向之信用風險，包括國家

風險、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大額暴險、行業別集中度、單一法人及集

團戶等，並即時陳報各級管理階層，使其充分掌握暴險程度。 

本行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建置上，已完成信用風險資料倉儲、消

金、法金 IRB 模型建置及導入授信處理系統(CPS)中，並持續檢討改

進相關作業機制，包括信用風險控管政策、評估程序、信用業務發展

策略等。 

4. 信用風險避險或

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

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略與流程 

信用風險抵減係指銀行透過可減輕信用風險之技術，藉以降低其風險

性資產總額及所需計提之資本，例如徵求擔保品、由第三人保證、買

賣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以交易對手之存款抵銷其負債或利用資

產證券化方式將信用風險移轉出去。本行在授信實務手冊中明訂，徵

授信過程中為避免交易對手違約時產生損失，得由交易對手或第三人

提供擔保品作為避險。當顧客發生違約、無力償還或破產時，並已建

立一套完整之擔保品處分程序，同時透過中小企業授信業務送信保基

金保證及個人信用貸款承保信用保險以有效降低本行於相關業務上

所承受之暴險。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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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七七七七】】】】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暴險額 

(季平均) 

標準法 1,251,444,843 100,115,587 1,206,913,420 

基礎內部評等法 -  -  -  

進階內部評等法 -   -  -  

合計 1,251,444,844 100,115,587 1,206,913,420 

註 1: 本表信用暴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內

部評等法係指違約暴險額。 
註 2: 平均暴險額計算期間係以(月或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說明如下: 

(1) 採月平均者，以當年度各月底計算之暴險額取簡單平均數。 
(2) 採季平均者，以當年度各季底計算之暴險額取簡單平均數。 

 
填表說明: 
(一) 標準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等。 
2. 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

呆帳後之金額。 
3. 平均暴險額之計算方式係依銀行內部管理實務，另須於附註說明採用多久期間之平均

暴險額，例如:月平均或季平均等。 
(二)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 

1. 該表填列及說明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3-B、3-C 等。 
2.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暴險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之違約暴

險額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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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八八八八】 

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信用暴險額(註) 
具合格金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暴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暴險額 

主權國家 294,854,099 -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74,200,479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332,693,674 5,937,477 8,906,680 

零售債權 355,312,611 938,078 19,620,232 

住宅用不動產 153,814,574 - - 

權益證券投資 34,664 - - 

其他資產 40,534,742 - - 

 合計 1,251,444,843 6,875,555 28,526,912 

註:本表信用暴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1.欄位二及欄位三可參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暴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暴險額」等相關欄位填列及說明，且該兩欄應填列抵減前之暴

險額。 
2.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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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附表十一附表十一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有關內部作業風險的根本防範之道，本行認為應建立良

好的作業制度、培養全員風險意識、推動守法守紀的企

業文化，輔以完善的內控內稽制度。平時除了加強同仁

在職教育訓練外，為防範作業風險之發生，亦訂有各項

準則，包括員工行員規範、顧客服務(含 KYC) 、產品

設計、作業細則、運作要點、資料安全、系統備援、緊

急應變等。而對於外部事件風險，持續保持對市場環

境、顧客行為、技術變革、法令變更等之敏感性，以掌

握應變之先機。 

本行已訂定「作業風險管理準則」，作為全行執行作業

風險管理之依循。依據此準則，並訂定作業風險管理相

關要點，包含「風險控制自行評估作業要點」、「作業風

險關鍵風險指標設計及申報要點」及「作業風險損失事

件蒐集要點」，作為執行作業風險管理相關事項之依循。 

2.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依據本行「作業風險管理準則」，本行作業風險相關組

織及權責說明如下： 

一、董事會 

為本行建立有效作業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擔負作

業風險管理決策之最終責任，並依整體營運策略及經營

環境，核定作業風險管理準則與作業風險胃納以及重大

決策，以確保作業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運作，並定期檢

討。 

二、風險管理處 

設計並導入作業風險管理機制，包含作業風險管理架

構、作業風險衡量及管理機制。此外，制定及修改作業

風險管理相關準則，並監控各業務管理單位作業風險管

理執行情形，提供改善建議，並整合全行作業風險管理

資訊，向董事會報告。 

三、業務管理單位 

對於經管業務、委外業務及相關新種業務或新種商品之

產品設計、業務制定、顧客管理以及作業流程及財務會

計與法令等，應依本準則及相關作業風險管理規範，充

分瞭解所轄業務面臨之作業風險，訂定各項之業務作業

手冊及規範，並妥適管理暨督導各營業單位執行必要之

作業風險管理工作。各項業務應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其

內容應涵蓋該業務之負責層級、作業步驟、作業流程及

風險控管流程及風險處理流程等，以控管可能之作業風

險。此外，並執行所經管業務之風險辨識與評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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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並因應環境變遷、法令更迭、策略變更及流程精進等採

取適當之流程調整程序。 

四、營業單位 

應依業管單位訂定之規範，配合業管單位辨識營業單位

所面臨之各項作業風險，並依本行規定執行必要之作業

風險管理相關工作，以利本行將所涉作業風險控制於可

承擔之範圍內。 

五、稽核處 

應建立稽核計畫及程序，定期評估及驗證銀行各單位之

作業風險管理架構、流程及系統之有效性，以確保其符

合本準則與其相關作業風險控管程序。執行作業風險管

理查核時，所發現之作業風險管理缺失或異常，應向相

關作業風險管理權責部門提出控管缺失之建議，並列於

稽核報告中持續控管，及提出追蹤報告。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

圍與特點 

本行於風險胃納控管機制上，有針對重大作業風險進行

評估及衡量，並透過限額管理機制，達到預警及反應整

體風險胃納狀況，並據以擬訂各項改善計畫。 
總行作業風險管理單位定期揭露全行作業風險監控情

形、彙整全行作業風險資訊及其他重大相關議題，並向

高階管理者、風險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報告。 
風險控制自行評估方面，定期透過風控自評系統執行風

控自評，使自評單位能瞭解作業風險概況，並就潛在作

業風險較高之部份規劃行動方案進行控管。 
關鍵風險指標申報方面，業管單位透過關鍵風險指標申

報系統定期申報關鍵風險指標值，以瞭解業務流程中重

要作業風險的變化狀況，並於必要時規劃行動方案進行

控管。 

作業風險損失資料蒐集方面，透過本行自行研發系統依

規定時報送相關資料，後續將持續精進內外部作業流程

開發並制定相關規範，強化內部控制管理。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分行之日常作業已投保綜合保險，承保範圍包含營業處

所的現金、運送中之現金、自動化設備的現金、營業處

所的設備財產及員工誠實險等，透過保險將部份作業風

險進行移轉。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基本指標法。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採用進階衡量法之銀行請增填屬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若無則填不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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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附表十二附表十二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99年度 16,827,305  

100年度 18,460,360 

101年度 21,501,834 

合計 56,810,696 3,40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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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三三三三】】】】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1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為避免因權益、商品、利率及匯率等各種價

格之波動與彼此間的關連性導致巨大風險，

任何金融商品之交易皆須依本行「市場風險

管理準則」、「辦理金融交易業務權限準則」

及「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經營策略及作業準

則」執行，並依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定義計

算風險值(VaR)，以控管本行市場風險之變

動。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訂定市場風險之管理準則。於控管權責

上，風險管理處負責各項金融商品之風險管

理及評估公平價值，並定期向董事會及風險

管理委員會報告市場風險部位概況、流動性

管理及壓力測試等項目。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負責全行資產負債之配置及決策，使市場

風險管理之範疇更加完整。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市場風險控管方面，本行使用路透社

Kondor+系統與彭博社 Bloomberg 資料庫以

掌握市場交易部位，並進行即時評價，同時

產生全行交易及投資部位之總風險值（VaR）

以進行監控。在部位限額管理方面，採用

KGR 系統進行即時控管，以將市場波動情況

列入考量，確實掌握交易對手限額狀況。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本行透過信用違約交換、總收益交換契約等

衍生性金融商品取得信用保障，進而降低交

易對手風險。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採用標準法之銀行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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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四四四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利率風險 851,055 

外匯風險 205,160 

權益證券風險 67,668 

商品風險 7,775 

選擇權採簡易法處理 55,032 

合              計 1,18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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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十十十十八八八八】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    目 
說    明 

(依銀行簿及交易簿分別揭露) 

1. 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行從事資產證券化業務之目的為協助債券型基

金降低結構式債券風險、提升次級市場流動性，擴

大證券化商品市場參與並使台灣證券化商品國際

化。 

依主管機關之規範，資產證券化案需經創始機構董

事會核准，並經主管機關核可後，方可由信託機構

發行。本行創始資產證券化係逐案提報董事會核

准，並採專案管理方式進行，以符合主管機關之要

求。 

2. 資產證券化管理組織與架構 於權責上，財務金融事業處負責資產證券化之創始

業務，包含發行架構之整體規劃、財務評估及相關

發行程序之執行。 

3.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本行因創始而持有受益證券之評價，係以本行與該

案之財務顧問於發行前設立的現金流量模型佐以

評價時之市場資訊產生現金流量，並將相關資訊載

入路透社 Kondor+系統進行市價評估，以真實反映

市場風險之現況。 

4.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依主管機關相關法規制度與內部風險控管機制而

定，輔以衡量國內外經濟金融局勢進行適時調整，

以確保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標準法。 

6. 總體定性揭露要求，包括:  

1) 從事資產證券化活動之目的，及

銀行從事再證券化活動所承擔與

保留之風險類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險 
(例如流動性風險) 

3)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銀行扮演的

各種不同角色，以及每個過程中

銀行的參與程度 

 

 

 

 

1) 本行從事資產證券化業務之目的為協助債券

型基金降低結構式債券風險、提升次級市場流

動性，擴大證券化商品市場參與並使台灣證券

化商品國際化。於 2012/12/31，本行並未因

從事證券化活動承擔或保留風險。 

2) 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3) 創始機構：指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之規定，

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

公司，由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以該資產為

基礎，發行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金融機

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 

受託機構：依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之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經營特殊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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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依銀行簿及交易簿分別揭露) 

 

 

 

 

 

4) 敘述對證券化暴險涉及之信用及

市場風險變化所採取之監控流程 

 

 

5) 銀行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化所

保留之風險時，其使用信用風險

抵減之管理政策 

託業務者，以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並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為限。 
服務機構：指受受託機構之委任，或特殊目的

公司之委任或信託，以管理及處分信託財產或

受讓資產之機構。 
4) 將依標的信用狀況與市場狀況對證券化商品

進行評價，若該證券化商品損失逾成本價之

10%，將會進行停損動作，但如經總經理許

可，則停損動作則可暫緩，但需每月撰寫評估

報告進行監控。 
5) 本行並無對證券化及再證券化之暴險進行抵

減。 

7. 綜述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  本行係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採行特殊目的信託

方式，將本行之債券資產及相關權益信託移轉受託

機構，由受託機構據以發行受益證券，並將募集所

得資金交付本行。在此交易架構下，本行已移轉債

券之受益權予買方並喪失各該債券所有權利之控

制權，除因為信用增強而保留之受益證券重分類至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外，餘均自帳上予以除列，並認

列出售損益。出售損益係依出售所得與移轉資產帳

面價值之差額計算，該帳面價值須以移轉日出售資

產及保留之受益證券間之相對公平價值為基礎予

以分攤。 

  由於保留之受益證券並無市場報價做為公平

價值，故本公司根據其對於各該債券信用損失率及

有關風險相當之折現率等主要假設之最佳估計，評

估未來預計現金流量之折現值，做為估計公平價值

之基礎，所產生之評價差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

目。 

8. 在銀行簿中，資產證券化中使用的外

部評等機構(ECAI)名稱，及其使用於

每一類資產證券化暴險的情形  

無。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量資

訊之重大變動(例如資產於銀行簿與

交易簿間移動)  

無。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流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行方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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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十十十十九九九九】】】】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 

                                                       10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  

        類別 

銀   

行   簿 

角色  別 

資產類別(註2)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暴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暴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化

前之應計

提資本 

保留或買

入 
提供流

動性融

資額度 

提供

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留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行 

銀行

簿 

CBO & RMBS 286,279   286,279 46   286,279 46  
          

交易

簿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86,279   286,279 46   286,279 46 

創始 

銀行 

銀行

簿 

CBO-3 0       0 0 382,400 

CBO-4 0       0 0 540,800 

交易

簿 

           

小計  286,279   286,279 46   286,279 46 923,200 

合計   286,279   286,279 46   286,279 46 923,200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1. 「資產類別」一欄，依發行證券化之資產類型(例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車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類(例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不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各類資產證券化產品中英文名稱如下所示：債券資產證券化(CBO)、房貸債權擔保證券化債券(RMBS)、貸款抵押債券(CLO)。 
3. 銀行簿之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 
4. 「提供流動性融資額度」一欄，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暴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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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附表二十附表二十附表二十】】】】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 

101 年度 

項目 內容 

1.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行訂有「玉山銀行風險管理政策」及「資

產負債管理政策」規範本行銀行簿利率風

險管理之架構及方法。 
「玉山銀行風險管理政策」及「資產負債

管理政策」經董事會核准並定期檢視與修

訂，作為各單位執行相關管理之依循。 

2.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銀行利率風險衡量、監督及控管單位由風

管處負責，並直接向金控風險管理委員會

及董事會報告。 

3.銀行簿利率風險報告/衡量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率  

本行採用 ALM 系統評估資產負債表內外

之利率敏感性部位變化，同時考量重定價

風險、收益率曲線風險、基差風險，並依

據「銀行風險管理實務範本」每月評估資

產負債受利率波動後之盈餘及經濟價值變

動，評估結果每季向金控風險管理委員會

及董事會報告。          

4.銀行簿利率風險避險/抵減風險的政策，及

監控規避/抵減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策略

與流程 

本行銀行簿利率風險評估結果均向金控風

險管理委員會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報

告，作為相關策略的參考。 

 


